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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175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张明夏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好建设好运用好行业商会》的提案已收悉。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市社会组织工作的关注和支持。对于您提出的建议，我局从承担的职能角度，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属于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的一大类别，是同业之间，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，维护共同利益，进行自我协调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，以自愿形式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。行业协会（商会）是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，在为政府提供咨询、服务企业发展、优化资源配置、加强行业自律、创新社会治理、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近年来，濮阳市行业协会（商会）日益发展壮大，实力不断增强，作用发挥明显，截至2020年底，濮阳市登记各类社会组织2000余家，其中行业协会商会140家（市级88家），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、层次不同、覆盖广泛的组织体系。但整体来看，我市行业协会商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够健全、管理体制不够完善、扶持政策不够到位、治理结构不够规范等问题。多年来，市民政局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支持行业协会（商会）的发展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一、做好全市行业协会（商会）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工作

濮阳市行业协会（商会）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办公室按照中央、省脱钩改革工作要求，认真落实“五分离、五规范”的改革部署，持续推进我市行业协会（商会）脱钩工作。我市2016年11月印发了《濮阳市关于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濮发〔2016〕563号)，正式启动脱钩改革工作；2017年3月，印发《关于做好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的通知》，持续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；2020年5月对照国家和省要求，进一步调整补充了脱钩名单，在前期脱钩改革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健全脱钩改革工作机制，切实发挥市发改委和市民政局双牵头作用，加强对脱钩改革的督导检查，于2020年底基本完成我市脱钩改革工作，逐步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（商会）职能边界，促进行业协会（商会）成为依法设立、自主办会、服务为本、治理规范、行为自律的现代社会组织，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在提升营商环境中的作用日益凸显。

二、深化社会组织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

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46号）、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豫办发〔2017〕44号）文件精神，依托重点行业、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,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（商会），扩大行业覆盖率,促进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。鼓励行业协会商会搭建紧贴市场、定位高端的行业展会平台,帮助企业开拓市场、培育品牌。二是积极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放宽了行业协会（商会）登记限制，对行业协会（商会）类组织实行直接登记，不在需要业务主管单位。三是支持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在参与制定法规政策、服务企业发展、规范市场秩序、开展行业自律、制定团体标准、维护会员权益、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,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四是加强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规范管理，引导行业协会商会降低会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，杜绝乱收费、高收费等违规收费行为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依法、规范、适度收费，缓解民营企业发展难题。

三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制度建设

国务院发布的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中，明确规定了“决策事项涉及特定群众利益的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与相关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进行沟通，充分听取相关群众的意见建议”，给行业协会（商会）等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。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参与法规政策制定，是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发挥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群众、服务行业功能，反映企业诉求的重要途径。在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过程中，市民政局通过扩大听取意见范围、拓宽听取意见渠道等方式，为企业和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参与制度建设创造了条件，取得了积极成效，促进了行业协会商会在提升营商环境中的作用。

四、扎实推进社会组织综合监管。

建立健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制度，制定“双随机一公开”《抽查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编制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；持续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，提高社会组织能力建设。

民政部门作为行业协会（商会）的登记管理机关，将严格按照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要求，加强综合监管，为行业协会（商会）发展创造有利环境。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与您的沟通，并积极听取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建议，把相关工作做得更好，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2021年7月6日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 6687006
联系人：杨德林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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